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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的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节约资源侧重疑难案件、提高诉讼效率，繁简分流

从而化解案多人少的困境。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从特别授权上升到法律制度的高度，从试点地

区推广到全国范围。2018年，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已经结束，初见成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反

悔、滥用上诉权的情况时常发生，增加了不必要的司法负担。由于我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有必要

对被告人反悔以及反悔机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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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tem of pleading guilty and punishment is aimed at opti-
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resources, conserving resources, focusing on difficult cases, im-
proving litigation efficiency, and simplifying and diverting so as to resolve the plight of more cases 
and fewer people. In our country, the system of leniency in plea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has 
risen from special authorization to the height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it has been extended from 
the pilot area to the whole country. In 2018, the two-year pilot work has ended with initial results.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defendant’s repentance and abuse of the right to appeal often 
occur, which increases unnecessary judicial burden. Since there are no clear regulations in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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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defendant’s repentance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repenta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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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反悔机制概述 

(一) 反悔权与反悔机制界定 
反悔权作为一项法律上的权利，也被称为撤回权，最早源于经济法领域，在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稍有提及。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反悔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公诉机关协商达成合意

并在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撤回认罪认罚答辩、否认具结书效力的权利。

这里的反悔权是专属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救济权利。反悔权作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

救济方式，不仅可以保障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的合法权益，还具有促进公正和提高效率的功能[1]。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刑事诉讼理论学界开始对反悔权进行深一步的研究。新修

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反悔权，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暗含反悔权的样态，肯定了被

告人反悔权的合理性。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反悔分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对于认罪的反悔，即对犯罪内容的反悔；二

是被告人对于认罚的反悔，就是对协商好的量刑反悔。按照时间可分为三类，庭审前反悔、庭审中反悔

以及判决后上诉。根据马明亮教授实证调研的结果显示，判决后上诉的情形占比最高。 
反悔机制作为救济程序，通过对反悔的提出、法定期限的限制等程序性事项进行设计，以及对是否

无条件享有反悔权、上诉权进一步明确，从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反悔机制是保障反悔权顺利行使

的载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展以来，被告人反悔权问题引

起学界巨大关注，但是此问题仍处于立法真空地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权威统一的立法规定，经

常出现被告人反悔后各地司法机关实施不同的处理方案，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反悔机制是完善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重要举措、是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内在要求。 
(二) 现行法律规定 
自 2014 年起，18 个地区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工作中明确出现“认罪认罚”、“从宽处理”

等字眼。2016 年，18 个地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改革，在关于开展试点工作的相关试点办法中

并未提及“反悔”等词汇，但是试点地区天津市在相关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及了“反悔”这一词汇，并且

针对被告人行使反悔权、反悔的程序以及后果等问题进行深一步的探索研究。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

首次对于被告人反悔相关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和试行。2018 年，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结束，最高人民

法院以及各试点地区法院总结的相关工作经验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提供了有效

方案，尽管此次修订并没有对反悔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是有两条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反悔权的内容，依

据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和第二百二十六条这两条规定可以得知，被告人在对认罪认罚反悔，人民法院就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也就是说，在被告人反悔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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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只有终止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不采纳罪名和量刑建议这一笼统的规定，具体如何行使反悔权以及反

悔的后果等等还没有落实到法律条文中。 
从自认罪认罚试点到认罪认罚写入《刑事诉讼法》，相关立法机关的关注重点并没有过多的放在被

告人反悔的问题上，由于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反悔的情况逐渐增多，司法实务机关及部分学者才开始对认

罪认罚反悔机制关注和深入研究。在试点规范性文件《认罪认罚试点决定》以及《认罪认罚试点办法》

中，关于被告人撤回有罪答辩后一系列的程序性事项并未提及。随着反悔情形日益增多，在最高人民法

院刑一庭编著的《认罪认罚理解适用》一书公布的认罪认罚从宽参考文书样式中，明确了被告人反悔后

有罪答辩如何采纳的问题。以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样本四)》和《认罪认罚具结书(样本五)》
中，针对被告人是否享有反悔权、反悔后的程序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包含被告人反悔机制的规定虽然

还不够完善，但是说明立法机关对于此问题开始重点关注，例如被告人反悔后，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是

否能当作证据适用、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等，因此设计规范有效的反悔机制、完善相关立法规定必然会是

以后的工作重心[2]。 

2. 被告人反悔的现状 

(一) 被告人反悔的时间 
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学界、实务界认为在法院作出判决前被告人均可行使反悔权，即使

在法院判决后也不应当限制其上诉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告人在不同阶段反悔的情况。 
1) 在一审判决前反悔 
在实务中，被告人经常以认罪认罚是在非自愿的情形下作出为由撤回有罪供述，出现这样的情况主

要是由于被告人受到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的诱导、欺骗、威胁。也会出现值班律师为了尽快完成工作，

哄骗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况。被告人在了解后就会出现反悔的情形，也不排除被告人没有正

当理由反悔。现行刑诉法以及司法解释均未对认罪认罚后的被告人的上诉权予以限制，且《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告知书》第八条也明确规定被告人撤回具结书后再反悔的可重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因此，

由于一审判决前，在案件审查起诉、移送检察院、补充侦查这些阶段，被告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

值班律师、辩护律师的意见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且被告人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反悔并不影响被告人

的权益，也并不影响再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 在一审判决后反悔 
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是以被告人的自愿性为前提的，然而人的主观意志具有多变性和反复性，在实

践中难免出现已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的被告人反悔的情形。由于大多数被告人对于认罪认罚制度的不

熟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以及值班律师也没有清晰告知认罪认罚的相关规定，从而被告人草草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也不清楚签署后的一系列后果，因此被告人通常会因为在刑期上也并没有减少，认

为人民法院判处的刑罚超过心理预期，签署具结书并没有任何效果，因此反悔。因为“认罚”一个重要

的考量因素就是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而其认可量刑建议、因为该量刑建

议是在控辩双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在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因为刑罚超过预期反悔从而提

起上诉。 
(二) 被告人反悔的法律后果 
在程序上，因为涉及到是否撤回有罪辩护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如果被告人没有撤回有罪辩护，

仅仅对量刑、罪行反悔，则不会影响审理适用的程序。如果被告人撤回有罪辩护的话，则需要将案件转

换普通程序审理，检察机关还应当重新审查起诉材料，进行补充侦查，以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的起诉证明标准。并且检察机关所做的有关被告人认罪的工作归于无效，对检察机关的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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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产生严重影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实体上，被告人若不撤回有罪答辩，那么就不会对其量刑方面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被告人撤回有

罪辩护，那么就会取消相应的量刑优惠。并且如果被告人撤回有罪答辩，不承认相关的事实和证据，按

照自白任意规则，其在之前诉讼程序中所作的有罪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在之后的程序中作为对其不

利的根据。但是，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不能因为被告人行使反悔权就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从而加重量

刑。然而，由于行使反悔权会造成相关言辞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的效果，一旦被告人滥用认罪认罚反悔权，

控方须重新收集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3. 被告人反悔成因分析 

(一) 被告人非自愿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是指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主动认罪认罚为前提，程序上从简、实体上从宽处理。

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协商一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自愿认罪以换取较轻的量刑建议。也就

是说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基础，然而实务中，被告人经常以认罪认罚是在非自愿的情

形下作出为由撤回有罪供述，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被告人受到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的诱导、欺

骗、威胁。 
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控辩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司法机关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在侦查、

起诉阶段，司法机关为了尽快进入诉讼阶段，经常用较轻刑罚的量刑建议诱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吸引”其作出有罪供述，对于认罪认罚的权利以及后果也没有详尽地告知被告人，

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被告人大多学历并不高，无法理解认罪认罚的内涵，再加

上司法机关不断灌输“越早认罪，从宽的幅度就越大”来哄骗被告人，被告人仅从人民法院判刑的多少

来衡量从宽幅度的大小。等到人民法院的判决出来后，被告人就容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认为判决量

刑过重。如果中途被告人想要撤回有罪供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还会“威胁”被告人，告诫他如果反悔

的话可能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对被告人施加压力使其不敢否认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的诱导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辩护

律师、值班律师为了减轻工作负担，会尽力说服被告人认罪认罚，而被告人对于相关专业知识并不了解，

只能一味的听从辩护律师的意见，就很容易出现被告人在意志非自由的状态下认罪认罚。被告人在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值班律师只是扮演“见证人”的身份，配合相关部门走完流程，且缺乏会见、阅卷

等权利，也无法行使这些权利，不熟悉案件的细节信息，与辩护律师相比，在理解认罪认罚程序细则上

缺乏专业化，无法为被告人提供专业、有效的帮助，因此被告人容易在其误导下认罪认罚。 
(二) 量刑协商不到位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对罪名、犯罪事实和量刑进行协商，达成

一致意见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相当于控辩双方形成了“契约关系”。认罪，即被告人承认司法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或主动叙述主要犯罪事实；认罚，意味着被告人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在司法

实务中，被告人大多数时候会对认罚提出异议。检察机关在与被告人进行协商的时候，往往更加注重被

告人的认罪，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对于推动案件进展事关重要，还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检察机

关通过量刑激励被告人认罪，但是对于具体的量刑建议，例如主刑、附加刑等并没有给出准确的方案，

被告人无法结合本人的实际情况预计自己会获得什么样的刑罚，而人民法院在审判的时候，不光参考检

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还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认罪认罚的态度以

及是否得到被害人原谅等情节，所以最后的判决结果可能会和量刑建议有一定的偏差。我国现行法律对

于量刑建议的规定过于笼统，例如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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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
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立法只规定了一个模糊的百分比，具体减少百分之几的基准刑全靠检察机关的

自由裁量，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中，检察机关不会给出具体的数字，被告人也不会深究，只关注量刑建议

的下限，也就是说双方只在指控的事实方面形成合意，在量刑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协商到位，就导致了被

告人认为判决结果与协商结果有出入从而提起上诉。 
(三) 无正当反悔理由 
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反悔的形式具体表现为两种。其一，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心存侥幸，利用

上诉不加刑原则企图二审能够减少量刑，认为即使不减轻刑罚也没有其他坏处。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

认为人民法院判处的刑罚超过心理预期，侥幸心理作祟，仅以量刑过重提起上诉，没有其他理由或证据，

也被称为“空白上诉”[4]。其二，被告人拖延审理周期为了避免去监狱服刑、逃避监狱劳动从而找各种

借口滥用上诉权。一旦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判决结果，就会提起上诉。总的来说，即使人民法院的判决没

有问题，被告人依旧会提起上诉，走完程序才算罢休。 
(四) 值班律师无法提供充分、有效的帮助 
2014 年，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试点办法中规定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是我

国第一个关于建立值班律师制度的法律文件。随着试点工作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有关值班律师

制度的规定也越来越完善、细致。值班律师的职责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

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没有取证、辩护的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对于没有委

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指派律师的被告人就案件有关问题提出意见，被告人在其见证下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实际上，由于业务能力、经费等原因，值班律师能够为被告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很有限。

由于没有阅卷、取证、辩护的权利，对案件本身了解不够，值班律师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只是对于

程序选择、变更强制措施提出意见。被告人本来就缺乏法律知识，值班律师又无法准确地帮助被告人理

解认罪认罚的含义和后果，那么被告人就很容易被误导，盲目认罪。在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

值班律师往往是走个过场，配合司法机关工作，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法律帮助，又没有赋予值班律师辩

护的权利，在法庭上无法为被告人有效辩护，被告人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最后被告人反悔的几率就

会大大提升。 

4. 对策建议 

(一) 完善自愿性审查机制 
自愿是指主动、不受别人逼迫做某事，行为时意志是自由的。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主动供述

自己的罪行，让渡部分辩护权为代价换取较轻的量刑建议，如果不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性，就无法保护被

告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法律一般是通过法官询问被告人的方式对于被告人自愿性进行审查，但是实

务中询问往往是走个过场，无法真正审查被告人是否自愿，因此完善自愿性审查机制迫在眉睫。 
被告人非自愿认罪认罚主要是因为受到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的诱导、欺骗和威胁，那么完善自愿性

审查机制，就要针对以上原因进行修改。首先，增强法官询问被告人的力度，详细的询问被告人是否受

到威胁并向其保证如实回答不会有不利后果。其次，加强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辩护律师的监管。在

认罪认罚过程中，进行录像或者派第三方人员监督，保证工作人员切实履行权利告知义务，不得威胁、

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对于实施违法行为的司法人员进行处罚。第三，保证被告人的知悉权。

在不同的阶段，各个机关都要重复告知认罪认罚的含义及后果，确保被告人知情。法庭上法官还可以询

问被告人各个机关是否履行义务。最后，完善被告人反悔保护机制[5]，例如被告人受逼迫所做的有罪供

述在被告人反悔后不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被告人反悔后更换司法人员，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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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被告人反悔后受到司法机关的打击报复。只有被告人虚假认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才

能得以良性运行。 
(二) 制定具体的量刑奖励措施 
宽松的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考虑是否认罪认罚最主要的因素，也是被告人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最

大的吸引力。我国现行法律对于量刑建议的规定过于模糊，量刑优惠的上下限太宽，全靠法官自由裁量，

导致相同的情况不同法官的标准差异过大，造成“同种情况不同判”的现象，一旦被告人接受不了判决

结果，认为量刑超过心里预计的幅度，他们提起上诉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因此，为降低上诉率，制定

具体的量刑奖励措施有必要提上日程了。 
《量刑指导意见》中关于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定的过于宽泛、笼统，于是应当就此进行细化、改

善。首先，应当采用层级式的量刑优惠模式[6]。制定出一套统一的优惠标准，对于自首、坦白等情节从

宽的比例范围适当的缩小，使得参考量刑的上下限差距变小，因此被告人对于裁判结果就会有合理的预

估，那么判决结果很难超出被告人的心理预期。其次，检察官在给出量刑建议时要进行详细的说理，认

罪认罚具结书中应当详细的写明从宽情节以及如何得到最终量刑的原因。既能让审判法官更加了解案件

情况，还能为法官审判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增强司法透明度。 
(三) 对被告人反悔理由是否正当进行实质性审查 
被告人经常会因为心存侥幸以各种理由而提起上诉，为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避免浪费司法资源，

应当细致被告人悔罪悔罚理由的认定，增加对被告人反悔理由的实质审查。法律规定的反悔正当理由

有：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

事实；有新理由或者新证据的以及其他正当理由。通过对实务中被告人反悔理由的归纳总结，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拓宽正当理由的范围，增加几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理由，例如被告人信赖利益受损、法官

判决明显不当等。其次，应当对于被告人反悔的理由进行实质审查，认真核查。还应设立反悔理由审

查程序，把被告人反悔理由正当作为赋予被告人反悔权的条件[7]，过滤掉部分被告人空白上诉的案件，

从而减轻司法负担，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审查过后认为理由正当，那么被告人就可以提出上诉、

进入反悔程序。 
(四) 健全值班律师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着程序从简的原则，缩短审判流程，推进了审判中心主义诉讼制度的改革。在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认罪认罚等于主动放弃了无罪辩护，那么一定要更加重视对于被告人合法权益

的保护，目前由于法律赋予值班律师的权利不大，无法给予被告人有效、专业的法律帮助，因此，应当

健全值班律师制度。首先，扩大值班律师的队伍，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司法队伍。对于被告人选择程序、

咨询法律问题、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提供更专业的帮助，让被告人对于认罪认罚后自身权利义务有更加

深入的了解，减少反悔情形。其次，赋予值班律师会见、阅卷权以及一定的辩护权，更好地了解案件情

况，更专业地为被告人提供帮助，在法庭上行使辩护权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只是消极地配合司法

机关的工作。最后，细化值班律师的责任，适当提高薪酬，让值班律师更加积极的参与到案件中、自觉

履行义务，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更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益。 

5. 总结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速裁程序的有机结合，将案件繁简分流，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同

时，实现司法公正。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我国的法律规定赋予了被告人反悔的正当性，由于立法的不完

善，对于被告人如何行使反悔权以及反悔的后果并没有明确规定，无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分析被告人反悔的原因、研究解决对策、构建认罪认罚反悔机制是保证制度良性运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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